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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您不属于任何党
派，过去也从未参选过立法会议
员，为什么想要参加今年新选制
下的立法会选举？

刘智鹏：我参与香港的地区
事务及各项服务其实已经有二
十几年了，做过屯门分区委员，
也做过八年区议员，当过副主
席，另外也参与了政府的许多委
员会，涉及文化、教育、城市规划
展、环保等领域。最近几年，我
比较密集地参加教育方面的事
务，参与探索城市发展、土地房
屋规划；也承担了一些恢复香港
社会秩序的工作，包括做了国安
法第一案的专家证人。过去在
区议会工作时很多人都说：“喂，
你去选立法会啦！”那时我觉得
很难，作为一个没政党的独立人
士要去立法会参选胜算很低，还
要花很多功夫。今年完善了选
举制度后，给了选委会界别 40
个议席，非常适合我们这类专业
的、在社会上有服务经验、有承
担的人士出来参选，因此我觉得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为香
港社会做多些实事。

羊城晚报：我们看到您的政
纲理念中，将建构历史教育平
台、培育年轻人正向价值观摆在
了第一位，您同时作为香港通识
科改革的倡导者，当选议员后准
备如何推动这项工作？

刘智鹏：首先我要在小学、
中学甚至大学的课程里继续加
强中国历史的元素，我认为学习
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就是从小
学、初中阶段开始培养学史的兴
趣，这样到大学，就会建立一套
比较正面的对国家的认知。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体验式
学习，就是带着学生或者让学生
用各种方式去认识中国历史以
及当代中国。过去我曾经帮助
香港教育局带着中学的中国历
史科老师去内地考察，第一站也
是我们非常重视的考察点就是
广州，因为广州的历史由古到今
分成不同阶段，而且都切合不同
的主题，包括中西文化交流、海
上“丝绸之路”等，近代史发展也
非常丰富，仅仅是广州我们至少
要设计 4 条路线才能看得完。
这些我们一路都在做，希望未来
可以做更多。另外，我们想在多
媒体教学资源上有更多开发，让
香港学生摆脱过去死记硬背的
那种读史方式，让他们对中国历
史科有兴趣，然后才会激发他们
继续探索。

羊城晚报：您 提 出 了 一 个
“新界土地市区化”的规划方案，
认为可以解决香港房屋问题。
为什么？

刘智鹏：香港过去一直将新
界和市区划成两个不同的部分，

形成两套土地利用方案，市区的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香港岛北或
者九龙的南边，都是高楼大厦，特
点是高密度、高建筑物、高容积
率；而新界土地的利用率则一直
很低，低密度、低高度、低容积
率。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导致
比如10万平方尺的土地在香港
岛批出来的是80万平方尺（注：1
平方尺等于0.09平方米）的房子，
在新界可能就只有8万平方尺的
房子。换句话说，就是本来我们
还有70多万平方尺（房屋）可以
用，但因为城市规划设计的原因
用不到了。所以我认为，如果我
们对新界的土地充分利用，也就
是我提出的“新界土地市区化”方
案，是完全可以在不触碰郊野公
园保育区红线、不牺牲生态环境
的前提下去解决香港的住屋问题
的，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用再
担心房屋问题了。当然，这是个
不容易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付
出很多的努力。

羊城晚报：“新界土地市区
化”也有助于香港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的发展大局吗？

刘智鹏：是的。整个香港的
规划重心都在城市的南边，在过
去当然没有问题，但是随着国家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来大湾区
的发展，就显得大湾区经济互动
最频繁的地方，距离香港 CBD

较远。比如与香港北边毗邻的
深圳南边一片繁华，但是我们的
边界却还是一片没有发展的地
方。“新界土地市区化”方案是我
首倡的，但和最近特首提出的

“北部都会区”方向是一致，就是
将新界土地以市区的方式去发
展，让那里变成一个新的 CBD
或者叫“南金融北科创”，北部开
发的土地越靠近深圳，越贴近大
湾区内地城市，就越能够有能
力去向上发展。所以“新界土
地市区化”除了解决我们的房
屋问题之外，还可以让香港在
融入大湾区发展大局里扮演非
常重要的角色。

羊城晚报：所以也会有青年
一代的发展空间了？

刘智鹏：当然可以有。“北部
都会区”和“新界土地市区化”方
案中，土地除了拿来住还有发展
产业的空间。香港不少年轻一
代很想去创业，但在香港创业很
可能是“天方夜谭”，因为创业的
成本太高。所以我觉得土地开
发中的重点就是为年轻一代提
供更多的创业或科创空间。可
以出台一些政策，比如吸引内地
的年轻的科创产业进驻香港，让
大湾区两地年轻人在香港北部
融合，反过来也可以辐射到内
地，让香港的年轻人借此过渡，
进一步去融入内地。

“参与地区服务二十几年，
这次真正有机会为香港做多些实事”

刘智鹏刘智鹏

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香港特区新任立法会议员刘智鹏：

文/图 羊城晚报驻香港记者
王漫琪 罗清峣 符桂新

12 月 20 日，香港特区
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圆满结
束，90名新一届立法会议员
顺利产生。尤其是选举委员
会界别 40位新当选立法会
议员，其背景是前所未有的
广泛多元，既有从政经验丰
富的立法会议员连任，也有
政治“素人”加入政坛；专业
背景既有商界政界精英，也
有不少教育界、学术界、会
计界等专业界别的翘楚，真
正体现了“爱国者治港”的
“五光十色”。此次从选委
会界别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
新晋议员刘智鹏便是其中的
典型代表：刘智鹏教授是岭
南大学常务副校长、公民与
社会发展委员会（通识科改
革）主席，香港知名历史学
者。20日，他接受羊城晚报
驻香港记者独家专访，畅谈
其首次参选即当选的心路和
政纲理念。

“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

“五眼联盟”国家 20 日发表声
明，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
会选举肆意抹黑诋毁，重复着他们
一贯宣扬的陈词滥调。这是“五眼
联盟”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立
法会选举的又一例证，也再次印证

“五眼联盟”的色盲与弱视——它们
无视踊跃投票的百万港人，无视“五
光十色”的当选人，无视“爱国者治
港”的新秩序，还沉溺在企图搞乱香
港、“以港遏华”的迷梦当中，真是可
笑可叹。

之所以说“五眼联盟”是色盲与
弱视，是因为他们看不见香港选民
的踊跃和热情。12 月 19 日，超过
130 万香港选民冒着疫情风险和寒
冷天气，走出家门奔赴投票站。厌
倦了“政治恶斗”的香港选民对良政
善治充满期待，希望用手中一票选
出真正为港人谋实惠、谋福祉的立
法会议员。“我投票是为了选择一批
能让香港变得更好的人……我是个
爱国者，我只是希望和平与稳定，有
好的生活。”美联社报道中引用的一
位选民的话语，说出了绝大多数香
港市民的心声。整个选举秩序井
然，过程畅顺，充分证明了什么才是
人心所向。

之所以说“五眼联盟”是色盲与
弱视，是因为他们看不见此次选举
体现了香港民主的五光十色。当选
人中，既有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也有
讲普通话的“港漂”；既有曾担任过
立法会议员、议会经验丰富的人连
任，也有更多未曾担任过立法会议
员的人参与其中，甚至有政治“素
人”加入；从专业背景看，既有一批
商界和政界精英，也有不少教育界、
医护界、法律界、会计界等专业界别
的翘楚。他们思想观念、政治取态、
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可谓五光十色、
多姿多彩，前所未有的广泛多元。
事实证明，香港的民主具有充分包
容不同政见和不同政治派别的空

间，不存在“清一色”的问题，而是在
爱国爱港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
结。各界人士参与香港事务，让立
法会可以容纳更多元的声音，能更
有效地落实各项经济、民生政策，
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保障香港整体
利益。

之所以说“五眼联盟”是色盲与
弱视，是因为他们看不见新选举制
度正本清源、筑牢屏障，香港确立了

“爱国者治港”新秩序。2019 年“修
例风波”和区议会选举乱象，充分暴
露出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安全性严
重不足，使得反中乱港势力很容易
通过选举进入特区管治架构，使得
外部敌对势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干
预香港事务。从香港国安法落实到
选举制度完善，从制度上建构“爱国
者治港”的新秩序，确保香港重回社
会安全、政治稳定、守法有序的环
境。经过此次选举，爱国爱港者依
法当选，成为特区管治体制的一部
分，立法会从此摆脱无限内耗空转
的乱局，开启香港良政善治新格局。

美西方势力在此次选举前后一
再指摘选举无公信力和代表性，抹
黑“爱国者治港”原则，暴露了它们

“无法再利用选举漏洞扶植乱港代
理人”的焦躁。试问，150 多年的英
国殖民统治，殖民统治者赋予过香
港民主吗？港人拥有过今天的自由
权利吗？港人有过选举产生领导人
和立法机构的权利吗？

事实胜于雄辩，美西方势力关
心香港民主是假，插手香港政治、干
涉中国内政是真；关心港人权益是
假，妄图把香港当做工具是真；为香
港着想是假，借机打压、围堵中国是
真。然而，此次立法会选举的平稳
有序表明，美西方的抹黑诋毁不会
得逞，美西方的破坏干扰不会得逞，
美西方的乱港制华“大计”不会得
逞。看来“五眼联盟”不仅“视力”有
问题，脑子也得换换了。（新华社）

“五眼联盟”的色盲与弱视

（2021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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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没
有民主可言。中国政府对香港恢
复行使主权，实行“一国两制”方
针，创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

主制度，并在实践中支持其不断
发展完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
府建立发展香港民主的决心、诚
意以及付出的巨大努力一以贯
之，有目共睹。

一个时期以来，受各种内外复
杂因素影响，反中乱港活动猖獗，
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香
港反中乱港势力勾连外部敌对势
力，屡屡阻挠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
的发展。他们以争取“民主”为名，
行分裂国家、颠覆政权之实，意图
把香港变成实施“颜色革命”的桥
头堡，严重冲击国家宪法和香港基
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危害国家安
全，损害香港繁荣稳定。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就新形势下坚持“一国两制”
方针等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
论述，为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
稳致远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民主发展必须遵循“一国两制”方
针和香港基本法，从本地实际出
发，依法有序进行。针对近年来
香港出现的政治乱象及其造成
的严重危害，中国共产党和中央
政府审时度势，作出健全依照宪
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
全面管治权、完善同宪法和基本
法实施相关制度机制的重大决
策，推动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执行机制，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坚定落实“爱国者治
港”原则。这一系列标本兼治的
举措，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
治的重大转折，推动香港特别行
政区民主发展重新回到正确轨
道。中央政府将坚定不移、全面
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定
不移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发展
符合其宪制地位和实际情况的
民主制度。

发展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民主，对保障香港居民民主权利、
实现良政善治、确保香港长期繁荣
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
全面回顾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的
产生和发展历程，进一步阐明中央
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
的原则立场，目的是正本清源、拨
乱反正、凝聚共识，继续推动香港
特别行政区民主稳步向前发展，确
保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更好造福全体香港居民。

一、香港在英
国殖民统治下没
有民主可言

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商人开

始利用香港向中国内地走私贩卖
鸦片。鸦片战争后，英国军队侵
占香港岛。1842年 8月 29日，英
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史上
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
约》，割让香港岛。第二次鸦片战
争后，英国迫使清政府于1860年
10 月 24 日签订《北京条约》，割
让九龙半岛南端界限街以南的地
区。中日甲午战争后，英国趁火
打劫，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 6月
9 日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强租“新界”地区99年，由此侵占
整个香港地区。这三个不平等条
约都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产物，中
国人民和辛亥革命后历届中国政
府从来不予承认。

（一）英国对香港实
行典型的殖民统治

英国直接委任总督代表英国
管治香港，从未征询港人意见。
总督只向英国负责，完全听命于
英国政府，被授予在香港至高无
上的权力和特权，不受当地任何
制约，“领其辖内一切事宜”，总
揽行政、立法大权于一身，拥有对
政府高级官员和法官的任免权，
并兼任驻港英军总司令。行政局
和立法局只是总督决策和立法的
咨询机构，其成员经英国政府批
准后由总督委任，对总督负责。
总督既是行政局主席，也是立法
局主席。直至1993年 2月，总督
才不再兼任立法局主席。一直到
回归以前，香港终审权和法律的
最终解释权都由英国枢密院司法
委员会行使。

港英当局长期实行高压政
策，严密管控新闻出版，钳制言
论 自 由 。 1952 年 3 月 ，《大 公
报》因转载《人民日报》关于港
英当局暴行的短评，被判刊载
煽动性文字罪，受到罚款停刊
的严厉处罚。1967 年 8 月，三
家报纸因刊登呼吁香港同胞反
抗镇压的文章，被港英当局以
刊发欺诈性、煽动性文章为由
封禁 6 个月，报社所有者和印刷
商被判入狱三年。港英当局实
行特务统治，利用英军情报机
构、警务处政治部对华人进行
监视，对心向祖国、与中国内地
联系紧密的社会团体和民众，
采取各种手段打击压制。

港英当局对华人实行种族歧
视，实施严刑峻法，长期使用笞
刑、绞刑等酷刑；实行“华洋分
治”，长期对华人实施宵禁，要求
华人晚上外出须持警司签发的夜
晚通行证，违者处以罚款、拘役、
鞭笞、戴枷示众，甚至可被当场击
毙；除举行宗教仪式和逢年过节
外，华人未经批准不得举行公众
集会；规定若干主要地段只可建

设欧式房屋，禁止华人迁入；长期
禁止华人进入某些场所，不准华
人与英国人共用一些公共设施。
在司法裁判中，华人备遭歧视，同
罪不同罚，常被重判重罚。港英
当局禁止爱国师生悬挂中国国
旗、唱中国国歌，强行关闭爱国学
校，解散爱国团体，递解爱国人士
出境，武力镇压抗议活动，拘捕爱
国群众，枪杀示威工人，制造白色
恐怖。

华人长期被排斥在港英当
局管治架构之外，不能参政议
政。1880 年才有第一位华人被
委任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1926
年才有第一位华人被委任为行
政局非官守议员，1948年才有第
一位华人担任政务官，1957年才
有第一位华人担任警司，1989年
才有第一位华人担任警务处处
长，而律政司一直到 1997 年香
港政权交接前最后时刻仍由英
国人掌控。

（二）英国政府屡次
禁止在香港进行民主改革

面对香港社会不断提出的民
主诉求，英国政府一概予以拒绝
或者置之不理。在很长一段时
期，香港社会不断有人提出设立
市议会，或者改组立法局、在立法
局设立民选议席，还有要求实行
地方自治等，均被英国政府拒
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
殖民体系迅速瓦解、民主运动风
起云涌的情况下，1946年时任总
督迫于社会压力向英国政府建议
设立民选市议会、改革地方行政，
英国政府仍然拒绝接受。1976
年 5 月 20 日，英国政府在批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时，通过提出保留的方式，明确排
除公约关于定期选举的规定在香
港适用。可见，英国殖民统治者
不会允许在其统治香港的时候出
现民主的元素。

（三）英国在殖民统
治末期急速推进“政制
改革”别有用心

1979 年 3 月，时任香港总督
访京了解到中国政府将收回香港
的坚定立场。英国政府于是立即
改变其过往在香港发展民主问题
上的反对态度，迅速着手布局“政
制改革”，大幅引入和扩大选举，
在很短时间内区议会和立法局议
席均从全部委任骤变为大部分由
选举产生。特别是 1992 年 10
月，末任总督刚上任就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

题的联合声明》（《中 英 联 合 声
明》）、违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
法）相衔接的原则、违反中英双方
已经达成的协议和谅解，抛出所
谓的“政改方案”，并不顾中方坚
决反对，强行实施。

英国自身在确立议会制政体
后，其选举制度经历数百年漫长
的演进和变迁过程。然而，在其
殖民统治香港的最后阶段如此急
切地加速推进“政制改革”，完全
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作为
所谓“光荣撤退”部署的一部分，
英国政府以打造英式代议制为
幌子，企图把香港变成独立或半
独立的政治实体，阻碍中国对香
港恢复行使主权并实行有效管
治，延续英国对香港回归后的政
治影响。

英国殖民统治的罪恶及其
屡次拒绝在香港发展民主的事
实，无论怎样掩饰也改变不了。
英国殖民统治不但没有给香港
带来任何真正的民主，反而为香
港回归祖国后民主的发展埋下
了祸根。

二、回归祖国
开启了香港民主
的新纪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
代初，中国政府决定收回香港，恢
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实行“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
针，由此擘画了香港回归后民主
发展的蓝图，开启了“一国两制”
下香港民主的新纪元。

（一）中国的国体政
体决定了香港回归后必
然实行民主

中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
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
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
负责，受人民监督。中央和地方
各级行政、监察、审判、检察机关
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
责，受其监督，充分体现民主原
则。根据“一国两制”方针，香港
特别行政区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
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其政权的
组织与运行必然同样遵循民主原
则，实行民主制度；同时，香港特
别行政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
具有自身特色的民主制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根据香港的实
际情况，形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
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①，系统规划
了香港回归后的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对外事务等各方面的政
策和制度框架，成为“一国两制”
方针的核心内容。其中第四条明
确香港回归后“特别行政区政府
由当地人组成。主要官员在当
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
人民政府委任”。这包含了对香
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的民主安
排。实行“港人治港”、主要官员
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这
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根本不可
能做到的。

（二）中国政府坚定
维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发展民主的既定立场

1984 年 12 月 19 日，中英两
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英联合声
明》，其核心内容是确认中国政府
1997年 7月 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
主权、英国政府同日将香港交还
给中国，并对过渡期作出安排。
该声明旨在解决英国把香港交还
给中国的问题，而非解决香港回
归中国后实行什么政治体制包括
选举制度的问题。其中第三条第
四项申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当地
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
民政府任命”，附件一明确“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立法机关由当
地人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
机关由选举产生”，这两处表述是
《中英联合声明》涉及香港选举问
题的全部内容，根本没有“普选”

“民主”的字眼。
香港回归后实行什么样的政

治体制包括选举制度完全是中国
内政。中国政府在制定基本法的
过程中，从国家全局和香港长远
发展着眼，主动规定了香港特别
行政区最终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
会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那种声称“双普选”是英国为香港
争取来的说法，完全违背历史事
实。至于所谓中国政府“违反”
《中英联合声明》的说法，不仅罔
顾事实，更是对中国的污蔑抹
黑。相反，英方在《中英联合声
明》签署后，单方面改变对华政
策，处心积虑策划和实施了一连
串违反声明精神和中英双方有关
协议、共识的行动，包括“两局共
识”“居英权计划”“人权法案”

“政改方案”以及大规模修改香港
原有法律等等。2020 年 7 月以
来，英方出台关于香港居民申领
英国国民（海外）（BNO）签证的
新政策，推出所谓BNO合资格者

移民英国的新路径，再次公然违
反《中英联合声明》的原则精神和
两国有关谅解共识。

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治理
香港的宪制法律依据是中国宪法
和香港基本法。英国对回归后的
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
无权对香港事务进行任何形式的
干预。那些打着“民主”的幌子，
以所谓“监督”《中英联合声明》
实施为借口，动辄通过本国立法
和单边制裁干涉中国香港事务的
行径，既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准则的肆意践踏，也是对“一国两
制”成功实践事实的蓄意歪曲，更
是对香港民主发展的粗暴干扰和
破坏。

（三）宪法和基本法
全面构建了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民主制度

——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
政府建立和发展香港特别行政区
民主制度的宪制权力和责任。宪
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
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
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
定。”1985年 4月10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7月1日，
由 59 名内地和香港各界代表性
人士组成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
式成立并开始工作。在香港社会
各界人士的共同参与下，该委员
会历时四年零八个月完成了基本
法的起草工作。1990 年 4 月 4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通过基本法，以国家基
本法律的形式将中央政府对香港
的基本方针政策制度化、法律化，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制度的建
立和发展提供了宪制性法律依
据，也明确了中央政府主导和决
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的宪
制责任。

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
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赋予中
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
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
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
实行高度自治以及对特别行政区
高度自治的监督权。中央直接行
使的权力包括设立特别行政区、
决定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组
建特别行政区政权机构、管理与
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管
理特别行政区的防务、任命行政
长官和主要官员、对特别行政区
立法的备案审查、修改和解释基
本法等方面的宪制权力。其中就
包括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什
么样民主制度的权力。

（下转 A5）


